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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攀残规〔2024〕1号

各县（区）残联、财政局、医保局：

现将《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

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 攀枝花市财政局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7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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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城

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>的通知》（攀府规〔2022〕3 号）、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

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攀办规〔2023〕2号，以下

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、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攀枝花市“十

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>的通知》（攀府发〔2022〕17号）

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

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，坚持共同富裕，按照

“应保尽保、应助尽助；及时便民、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资助我市

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

医保”），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，促进残疾人基本医疗有保障。

二、资助参保对象和标准

（一）资助参保对象。

按照属地原则，资助截至当年 12月 31日符合以下条件的残

疾人参加次年居民医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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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具有攀枝花市户籍；

2.持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残疾

人证》”）；

3.符合居民医保参保条件。

下列情形不属资助范围：《残疾人证》过期、冻结、注销的；

《残疾人证》关系未随户籍迁移的；残疾人在符合资助参保条件

前已缴纳次年居民医保费的；残疾人参加非攀枝花市居民医保

的。

（二）资助参保标准。

按照年度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全额资助参保。

三、资助参保方式

通过医保、残联等部门间数据交换开展资助参保。

若工作原因导致资助参保对象按其他人员身份缴费参加居

民医保，且医保部门未办理个人缴费退费的，由资助参保对象向

户籍所在地县（区）残联提出参保补助申请，并提供缴费凭证，

经县（区）残联审核通过后，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参保补贴。

四、数据交换及核查

（一）持证残疾人数据推送。

1.数据推送时间。

每年 8月 20 日前，县（区）残联向县（区）医保局推送首

次数据；9月至 12月期间每月 20日前，推送当期新增、核减残



- 4 -

疾人数据；12 月数据推送后至当年 12 月 31 日新增、死亡核减

的残疾人数据和当年残疾人汇总名单，于次年 1月 15日前推送。

2.数据要求。

（1）首次数据推送要求：仅推送持有效《残疾人证》的残

疾人数据。

（2）新增残疾人数据包括：首次数据推送后，新办《残疾

人证》、《残疾人证》关系从市外转入本辖区、到期换证、注销

恢复《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数据。

（3）核减残疾人数据包括：首次数据推送后，注销、冻结

《残疾人证》和《残疾人证》关系迁出我市的残疾人数据。其中：

残疾人户籍市域内迁移的不做核减，由推送首次数据的县（区）

资助参保；非死亡注销《残疾人证》和《残疾人证》关系迁出我

市的数据应及时推送给县（区）医保局做核减处理。

（二）核查参保身份及办理资助参保。

1.核查残疾人参保身份。县（区）医保局根据县（区）残联

推送的残疾人数据建立参保情况台账，确定符合参加本地居民医

保条件的残疾人名单。

2.办理资助参保。县（区）医保局收到县（区）残联推送数

据后的 3个工作日内，在“四川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”中，对符合

资助参保条件的残疾人按流程做实缴费信息；对已核减残疾人的

缴费信息进行退费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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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注意事项。

数据交换时应确保数据信息交换及时、安全、有效。根据相

关规定，所缴医保费在医保待遇生效后不予退还，非死亡核减的

残疾人数据，县（区）残联应于当年 12月底前提交县（区）医

保局。

五、资金来源及使用管理

（一）资助资金来源。

资助残疾人参加居民医保资金由医疗救助资金和县（区）财

政共同负担。

（二）计算方法。

根据《实施细则》第六条“全额资助特困人员、孤儿参加居

民医保；按个人缴费标准的 75%资助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

象参加居民医保”之规定，资助参保的残疾人同时符合该规定的，

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或部分资助参保（计算费用时，可以当年

12 月份低收入人口数据为依据），剩余部分纳入县（区）财政

资助残疾人参加居民医保项目资金预算落实。

如遇医疗救助资金资助参保政策调整，按新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费用结算。

每年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结束后 60日内，县（区）医保局

将资助残疾人参保人数、参保费用（不包括应由医疗救助资金支

付的费用）及资助残疾人参保人员明细（见附件）提供给县（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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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联，经县（区）残联审核确定后，作为县（区）残联向县（区）

财政申请项目资金的依据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部门协作。残联和医保部门共同做好资助残疾人

参加居民医保工作，通过不断优化和规范数据交换工作，确保残

疾人居民医保应保尽保、应助尽助，办事简化、高效。县（区）

残联要严格履职，充分发挥基层残疾人工作者作用，核准残疾人

数据，按流程及时清理户籍迁移人员、死亡人员，确保交换数据

精准。县（区）医保局要积极协作，及时将发现的疑似死亡、户

籍迁出我市的残疾人数据交换给县（区）残联做核查注销或迁移

处理。县（区）财政局要做好资助残疾人参加居民医保资金保障

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政策宣传。残联和医保部门要广泛宣传资助残疾

人参加居民医保政策，传递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爱，团结引领

广大残疾人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残联部门要以残疾人办证、

基层残疾人工作者“量服”入户调研等为抓手，向户籍迁出我市、

《残疾人证》非死亡原因注销的人员讲解资助政策，避免脱保；

提醒《残疾人证》到期人员及时按流程换证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残联和医保部门共同加强资助残疾人

参加居民医保工作的监督管理，县（区）残联每年向社会公开资

助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。市、县（区）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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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和医保部门不得擅自扩大资助范围，不得弄虚作假、优亲厚友，

如有发生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本工作方案由市残联负责解释，自 2024年 8月 1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 3年。《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工作方案》（攀残联〔2023〕35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

算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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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明细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 名 身份证号码

残疾

类别

残疾

等级
资助身份

资助标

准

医疗救助

资金支付

金额

残联资

助金额
备注

1 XXX XXXXX......X 低保-残疾人

2 XXX XXXXX......X 监测-残疾人

3 XXX XXXXX......X 残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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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计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只填写符合资助参保条件的残疾人信息，单位：元。2.资助对象中的特困人员、孤儿由医疗救

助资金全额资助参保（此类人员不填入本表）；低保对象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由医疗救助资金支付个人缴费标准

的 75%，残联资助 25%；其他残疾人由残联全额资助参保。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